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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问题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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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指以《资本论》为核心体系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至于目前的所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其归属标准尚不明确，其地位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即目前学界习惯称之

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的讨论虽然较为热烈，也产生了相当的

反响，但由于讨论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地位问题，似乎又不足以全面反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的地位。这显然不利于问题的拓展与深化，也不利于问题的全面缓解（问题的

全面解决短期内已无可能）。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首先是法定层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法定指导地位，因而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

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具有法定指导地位，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法定文本上得到支持。如果我们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并未动摇，也只有在这一层面才能成立。可是法定文本上的指导地位在

场与否取决于制度安排、理论认同和对现实经济实践的影响力。目前真正的分歧实际也正是涉及这三

个方面。讨论的核心不是法定文本上的地位是否动摇，而是这三个方面是否与法定文本上的地位一

致。因此讨论不是为了确定“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确定“实际是什么”的问题。 

制度安排对法定层面的指导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事实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教学和研究

领域的地位问题，就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教学领域教什么，教多少；研究领域项目的筛选标准的定

位，论文取舍标准的设立等等都属于制度安排。只不过是教学领域的安排是显性的，而研究领域的制

度安排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这在论文排发的标准上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在场

与否与这种制度安排有着直接的联系。教学领域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主体的培

养，研究领域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理论研究的导向。如果这种制度安排方面存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现象，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法定指导地位如何体现和保证就确实是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一

问题的敏感性，以至于有些教学和研究机构极力否认在制度安排上存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倾

向，甚至有数据为证。但是对学术界中主流与非主流、主导与非主导用数据做判断标准，是不完全科

学的。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认同也与其法定指导地位直接相关。在人文学术领域中，对某一学说

体系的理论认同度决定其是否在该领域具有主流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理论经济学界对该

学说体系的高度理论认同，同样是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居主流地位的基本要素。而这种主流地位又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理论领域居指导地位的基本体现。可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经济学界对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不要说高度认同，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正确、是否有用、是否过时这样一些基

本认同上都远不能达成共识。并且理论认同问题与制度安排问题形成互为因果的共振关系。在教学和

研究领域中，一些主导制度安排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连基本的理论认同都不存在，必然在制度

安排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边缘化处理。同时在这一制度安排下生成的新生代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及

 

 



校系负责人，也很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理论认同，有些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抱有鄙视的

心态。长此以往，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有容身之地尚有疑问，何论主流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根本意义在于其对基本经济制度、体制和实践的导向作用。因

此，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问题，最终要回归到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基本经济

制度和经济体制转型及实践是否具有导向作用，应当是判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的标准。可能由于

这一标准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学界很少对此进行实证研究。可是只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

导地位，这一标准问题是避不开的。面对中国经济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型的现

实，仍然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宏大叙述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导向作用，并用其来判断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层面具有指导地位已经远远不够了，也难以完全令人信服。在经济学界，一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层面是否仍有导向作用存有疑问或困惑。还

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来就不应该具有这种导向作用。两种不同看法，实际反映了一个

现实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实践是否起到导向作用是有争议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在实践层面的地位也是有争议的。当然，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力图探寻中国改革实践和经济运

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接点。但大部分属于“事后解释”，与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指导实践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不完全是理论设

计的结果，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设计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有赖于其对实践的主流性指导，而这种主流地位的取得

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和创新。这种逻辑关联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推进。 

一是理论指导实践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远未成熟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实

践的指导，首先而且从根本上应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上。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民立场，以劳动为本位的经济理论对

推动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根本的指导性。党的十七大提出解决改革和发展为了谁

的问题，正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明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如

果脱离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人民立场和劳动本位理论，这种理论就不是马克思主

义性质的，它指导的实践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当然这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不但完全无助于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而且会起反作用。近些年来，一些被指称为马克思主义性质

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改革实践，产生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劳动本位取向相背离的结

果（如大量劳动者成为公认的弱势群体）。将导致这样一种实践结果的经济理论指称为马克思主义性

质的经济理论起码是有疑问的，同样，用这种经济理论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实践的指导地位也

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二是理论创新方面。目前，“不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能推动理论创新”这一合乎逻辑的推论似乎

成为无可置疑的“主流”叙述。从理论创新的要求上看，这种“主流”叙述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但

是这种“主流”叙述也可能遮蔽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即教条与教条主义不具有同一性，反教条主

义并不等同于反教条。教条之本意在于必须遵循的信条，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

原则和基本结论都可称为“教条”。这些是必须坚持的，不坚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否定这些“教

条”的所谓理论创新称之为什么都可以，但很难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教条主义是指对一

些过时的，或已经为实践证实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信条”的盲目坚持。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对任何

一个具备基本学术素质的学者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哪些“信条”是过时的，不正确或不完全正

确的？这个问题是应当允许讨论的，笼统地反教条主义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另外，也不能完全用政策

选择层面的东西来证明理论层面的正误。因为政策选择层面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摸着石头过

河”，带有“试错”性。其本身正误有些尚待实践检验，有些尚须进一步验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

一门历史科学，对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基本“信条”的判定要有大的历史尺度。如果说教条主义妨碍理

论创新，以政策选择作为判定标准的“政策教条主义”也不一定能真正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此外，在推进理论创新中，目前比较强调和注重马克思经济学中建设性理论要素的挖掘，忽视甚

至排斥马克思经济学中批判性理论要素的继承和应用。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应该当建设者，

不是当批判家，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建设性意见，由此证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真理性。”对这种倾向和主张，起码要指出两点：第一，建设性和批判性并不一定是对立

的。在一定意义上批判性是更本质的建设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集批判者和建设者于一身的。目

前的批判性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否定性，即使是否定性的，也应当看是完全否定还是部分否定，否定的

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道理。既然我们认为中国正处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伟大时代，那么历史上

类似的创新时代哪个仅靠建设性，全无批判性而彪炳史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出不正是以对传统理

论的批判和否定为前提的吗？再者，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建设意见当然可以

“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批判性意见也可以

“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两者并不矛盾。贬斥或否定批判性学者的意见可能是认为中国改革事

业并不需要批判性，这就牵扯出第二点：中国改革真的不需要任何批判性了吗？如果对此给予肯定的

回答，那么这种回答必须基于这样的假定：即中国改革的路径和结果不存在任何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的可能和风险。但至少目前还不存在完全肯定这一假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中国改革的总

设计师邓小平不但不肯定这种假定，而且提出了改革也可能由于出现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而走向

邪路的警示。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警惕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的图谋，要“居安思危”。在这

种不成立的假定下，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就真的无用了？当然有些学者可能是担心批

判性话语不利于或阻碍改革，但是他们更应该首先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仅用建设性理论就能够

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么偏差和问题的揭示哪一次不是批判性意识之功？解决问题靠建设性，发

现和揭示问题靠批判性，这是促使中国改革沿着正确路向推进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从确立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指导地位的确立不仅与理论的建设性有关，也与批判性有

关。建设性理论有指导功能，批判性理论同样有指导功能。建设性指涉的是“应该是什么和如何为

之”，批判性指涉的是“不应该是什么和如何避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确立和发展离不开对

理论的批判性筛选和对实践的批判性总结，这也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必要条件。因此

真心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学者，不应对批判性理论不加分析地完全贬斥。 

（来源：http://www.hp1995.com）（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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